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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84 证券简称：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：2026-014

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

次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4月7日以邮件形式告知各位董事，会议于2026年4月16日

下午4:30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。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，实际出席董事7人（均以

现场方式参加）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马克先生主持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

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。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：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》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

公司独立董事李燕萍、郭月梅、田志龙对2025年个人履职情况进行自查，并

分别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《独立董事关于独立性的自查报告》，公司董事会对此

进行评估并出具了《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》，同时公司

独立董事李燕萍、郭月梅、田志龙、郭炜（已离任）分别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《2025

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，并将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述职。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<2025 年年度报告>及<摘要>》的议案

经认真审核，全体董事认为董事会编制的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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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2025年年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5）及《2025年年度报告摘

要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6）。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》的议

案

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25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中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1,942,473.63元，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合并资

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为46,568,801.17元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为

-1,067,560,160.32元。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2025年度不满足现金分红条件，将会采取回购股

份并注销（视同现金分红）方式进行现金分红。

自2011年上市以来，公司积极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落

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2012年）、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

份的意见》（2018年），积极进行现金分红及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用于注销

并减少注册资本，2017年度现金分红金额32,909,870.20元，2018年度现金分红

金额65,635,970.40元，2019年度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注销股份（视同现金分红）

金额59,982,318.07元、2021年度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注销股份（视同现金分红）

金额69,999,741.80元，2022年度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注销股份（视同现金分红）

金额42,080,870.02元，2023年度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注销股份（视同现金分红）

金额8,022,308.00元, 2025年度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注销股份（视同现金分红）

金额29,999,023.09元。根据上述法规，公司2017-2025年度已累计现金分红金额

308,630,101.58元,累计注销回购股份33,309,045股。

综合以上因素，同意公司2025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，符合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3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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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的情况。目前公司股本规模也合适，2025年度将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。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本议案将以《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》

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6-017）。

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的议案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

的《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。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、《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。

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》的议案

鉴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良好的服务

素质，且为本公司连续提供了多年的审计服务，有良好的合作经验，在审计过程

中坚持独立审计准则，同意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

2026年度审计机构，负责公司的审计工作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8）。

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》的议案

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，用于对应支付

给供应商的采购款项以及银行的外汇融资，锁定采购成本和融资成本，预计动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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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保证金（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的价值、预计占用的金

融机构的授信额度、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）任一时点不超过人民币8,500

万元，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（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）不超过

20,000万美元（或等值外币）。

上述额度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

开之日内可循环滚动使用，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额度范围内具体实施上述

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宜。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期，则决议

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单笔交易终止时止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9）、《关

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》。

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>》的议案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相关制度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》。

九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董事薪酬考核方案》的议案

公司独立董事采取固定独立董事津贴；不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，无董事

津贴。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无董事津贴，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其他具体职务，

按照公司薪酬制度及绩效考核结果发放相应岗位薪酬。

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考核情况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，薪

酬情况详见公司《2025年年度报告》之“第四节公司治理、环境和社会之六、董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之3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”。公司董事2026年度

薪酬考核方案按照公司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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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表决结果：0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本议案涉及公司全体董事薪酬，

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全体董事回避表决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十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》的议案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，按照公司薪酬制度及绩效

考核结果发放相应岗位薪酬。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考核情况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

议通过，薪酬情况详见公司《2025年年度报告》之“第四节公司治理、环境和社

会六、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3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”。公司高级管

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考核方案按照公司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》和

《绩效考核方案》实施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表决结果：4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其中关联董事赵马克、王晓东、

刘昌柏回避表决。

十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设立分公司的议案》

因业务发展需要，同意公司分别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设立分公司，并授权管

理层负责相关事项的具体实施并办理有关手续。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十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》的议案

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由公司董事会提请于2026年5月15日下午2:30在公司会议

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，审议尚

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的相关议案。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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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<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>》的议案

经认真审核，全体董事认为董事会编制的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表决结果：7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2）。

特此公告！

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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